附件 2 

“创新领航教师”参与标准

“创新领航教师”应秉持高尚师德师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耕创新教育实践。充分尊重学生权益，将学生发展置于首位，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活动，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挖掘学生潜在优势。具体标准如下：

	“创新领航教师”参与标准

	维度
	量化指标
	分值

	创新教学实践
	1.参与开发创新校本课程
2.实施项目式学习案例
3.参与创意写作、文学素养等特色课程
4.组织学生参与人文、科学类创新实践活动
	20

	学生培养成果
	1.指导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及获奖情况
2.指导学生参加除作文大赛外的其他创新类赛事活动及获奖情况
3.指导学生获赛事外其他创新实践活动及获奖情况
	30

	教研科研能力
	1.主持创新教育研究课题
2.开展创新教育主题讲座
3.教师创新教学案例入选省级以上平台数
	20

	辐射带动作用
	1.开展创新教育帮扶活动
2.培养青年教师创新教学能力
	10

	特色加分项
	1.创新教育模式获省级推广
2.受邀参与国际教育创新交流
	10

	其他加分项
	列举理由
	10




	“创新领航教师”个人信息表

	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学校及职务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个人简介
	

	荣获奖项
	

	教育成果
	（请根据个人维度及标准，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提交邮箱：zuweihui@cxzwds.cn
[bookmark: _GoBack]邮件标题及文件命名需按照“姓名+学校/单位+类别”的格式进行填写
